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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18〕第 259 号 

 

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12月 27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签署股权收购意向书的提示性公

告》（以下简称《公告》）称，你公司于 2018年 12月 25日与宝金矿

业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宝金矿业”）、台州华天工业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华天工业”）、自然人杨天瑶先生、郑华清女士、杨涵中先生

签署《股权收购意向书》，拟收购宝金矿业持有的额尔古纳诚诚矿业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标的公司”）51%的股权（以下简称“本次交

易”）。 我部对此表示关注。请你公司对下列问题作出进一步说明： 

1.  《公告》显示，你公司于该意向书生效后的两个工作日内，

向宝金矿业支付保证金 20,000 万元。标的公司以其持有的

“T15120080202002447号”探矿权向你公司提供抵押，华天工业以其

持有的宝金矿业的 20%的股权向你公司提供质押，杨天瑶、郑华清、

杨涵中、标的公司及华天工业为宝金矿业退还你公司保证金及资金成

本之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。请你公司说明： 

（1）在尚未进行对标的公司进行全面尽职调查、审计和资产评估

以及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必要的决策审批程序情况下，你公司支付保证

金 20,000万元的原因、合理性及合法合规性。 

（2）结合市场上可比公司的交易案例，说明你公司保证金支付比

例是否明显高于同行业一般水平，是否构成对外财务资助。若是，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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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是否履行了相应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（3）公告显示，尽职调查之后，你公司有权单方决定取消或终止

本次交易，在你公司书面通知取消或终止本次交易之日后的第二日起，

如不退还保证金的，宝金矿业及标的应按 24%/年利率标准计付保证

金的资金成本，计付至保证金全部返还完毕之日。请你公司说明尽职

调查期间，你公司对上述保证金是否不收取任何资金成本，如是，请

说明相关约定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利益。 

（4）公告显示，华天工业为持有宝金矿业 66.04%的股东，杨天

瑶为华天工业的实际控制人，郑华清系杨天瑶配偶，杨涵中系郑华清、

杨天瑶之子。请你公司说明宝金矿业、华天工业、杨天瑶先生、郑华

清女士、杨涵中先生是否与上市公司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5%

以上股东、历任董监高存在关联关系及其他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应

认定的特殊利益关系，并详细说明上述连带责任担保人的履约能力，

是否存在其他方的担保，若保证金不能及时返还公司将采取何种追偿

措施。 

2. 公告显示，宝金矿业持有的标的公司 90.91%的股权处于质押

状态，宝金矿业保证在标的股权过户交割之前解除质押，保证过户不

存在法律障碍。同时，《股权收购意向书》显示基于宝金矿业解除目

标公司股权质押以及清理目标公司负债、关联方往来、对外担保等的

资金需求，你公司同意届时向其提供财务资助。请你公司详细说明上

述质押的具体情况及宝金矿业为解除质押拟采取的具体措施，并就后

续财务资助的具体安排，并提供有关必要性、合理性分析。 

我部郑重提醒，你公司应确保公司资金的安全，在做好风险防范

措施的前提下慎重支付相关保证金款项。同时，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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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、《公司法》等法规及《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及

时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公司管理部 

2018年 12月 28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